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組織章程 

 

90.07.20 90 學年度系務籌備會議通過 

99.06.23 98-2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大學法」第八條之規定及本校組織

規程，訂定本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系設置系務會議，為系所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系所務重大事項。 

第三條 系務會議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擔任主席。系主任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

生代表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四條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開會時，應有全體專任教師二

分之一以上（含）出席，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系務會議之決議，應正式列入記錄，由系主任推行之。 

第六條 除系務會議外，本系得視系所發展之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設置各種委員會（小

組），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為常設委員會。 

第七條 本系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應訂定相關辦法，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第八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亞洲大學財法系組織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依據

「大學法」 

第八條之規定及本校組

織規程，訂定本系組織章

程（以下簡稱本章 

程）。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暨其實行細

則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

本章程。 

 

修正本組織章程之

依據，及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系設置系務會議，為系

所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

本系重大事項。 

 

第二條 本系置系務會議，為

本系最高決策組織；

議決本系教學、研

究、發展及其它有關

事項，系務會議組織

規則另訂之。 

將系務會議之決議

事項簡化，以增加系

務會議決議事項之

彈性 

 第三條 本系設以下委員會：課

程發展委員會及自我評

鑑委員會。其實行細則

另訂之。各委員會執掌

如下： 

一、課程委員會：規劃

本系課程相關事

宜。 

二、自我評鑑委員會：

規劃本系推廣教育

方案。 

配合第六點之新

增，刪除本條文字 

 第四條 各委員會決議事項應即

執行，但需向系務會議

負責；若系務會議另有

決議時，悉以系務會議

之議決為主。 

配合第五點之新

增，刪除本條文字。 

第三條 系務會議由全體專任教師

組成，系主任擔任主席。

系主任得視實際需要，邀

請學生代表或相關人員列

席會議。 

 

第五條 本系置系主任一人，向

系務會議負責；執行系

務會議及各委員會交辦

事項並進行例行性系務

工作。 

修正系主任得邀請

學生代表或相關人

員列席會議。並做部

分文字修正。 



第四條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

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

開會時，應有全體專任教

師二分之一以上（含）出

席，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

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一、新增條文。 

二、規定每學期開會

次數及開會之出席

人數與決議方式。 

第五條 系務會議之決議，應正式

列入記錄，由系主任推行

之。 

 

 一、新增條文。 

二、說明系務會議決

議事項之執行人員。 

第六條 除系務會議外，本系得視

系所發展之需要，經系務

會議決議，設置各種委員

會（小組），其中教師評

審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為

常設委員會。 

 一、新增條文。 

二、規定相關委員會 

之設置及成員依據。 

第七條 本系所設置之各種委員

會，應訂定相關辦法，並

經系務會議通過。 

 

 一、新增條文。 

二、本系各種委員會

之成立依據。 

第八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六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調整條文項次。 

 


